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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高新技术产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澄清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传闻情况 

近日，有媒体报道了《长春高新：小门诊支撑的百元股神话》的

文章，文章主要涉及问题为公司产品销售的结构情况、公司产品销售

客户情况及公司业绩情况。 

传闻（1）：“大”客户实为小门诊 

传闻（2）：寥寥的门诊量与巨额药品采购 

传闻（3）：涉嫌违规销售国家管制药品 

 

二、澄清说明 

经本公司与报道所涉控股制药企业核实，现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

明如下： 

（一）传闻（1）情况部分属实。 

报道涉及的门诊所销售的药品为本公司下属控股企业长春金赛

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产品——人用生长素，该产品用于儿童增高

的适应症。 

1、该产品具有如下特点： 

（1）人用生长素主要为自费药品，价格相对较高。 

（2）治疗疗程长，一般需要持续 3 个月—3 年以上。 

（3）需每天用药并自行注射，患者家长需要获得药品注射技巧

的专业指导。 

（4）一次处方多次取药，单次取药的量及金额大。 



（5）一种产品多种规格。 

2、针对人用生长素产品的特点，依据国家医疗改革关于发挥中

小医疗机构作用，减轻大型医疗机构就诊压力，引导患者在大型医院

确诊、到中小医院持续治疗等相关政策，近年来公司经过充分的市场

调查研究，陆续选择若干家符合条件的中小型医疗机构进行合作尝试，

以求最大限度的满足患者诊疗需求，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并提供良好

的医疗服务。 

3、本公司选择合作的中小医疗机构，皆为经属地卫生行政主管

部门批准设立的诊疗机构，均设有儿科门诊，并配有依法享有处方权

的执业医师。中小医疗机构就诊挂号容易、用药指导便捷、药品加价

额度大幅降低（公立医院的药品加价幅度达 15%），有效满足患者降

低治疗费用的追求和便利治疗的需要。 

4、由于生长激素是根据患者体重决定用药剂量，患者的用药规

格、剂量存在差异，医院需要提供多种规格的产品才能满足需求，而

大型公立医院依据《药品处方管理办法》，不允许同一厂家的产品有

多种规格同时在医院销售，而中小医疗机构不存在规格限制，可向患

者提供全规格药品，有效满足差异化需求。 

 

（二）传闻（2）情况不属实。 

该报道中提及：“记者根据其从长春高新采购的药品金额推算，

临潼门诊部和龙潭湖门诊部都存在理论门诊量远远大于实际门诊量

的问题。” 

该报道中所述理论门诊量的计算方法有误，由于本产品为处方类

药品，患者需要根据医生开具的处方确定其用药量和时间，并且该药

物是需要每天进行注射的药品，且部分患者选择回家自行注射用药，

用药频度大，用药疗程长，因此患者的习惯做法是一次性开具若干月

份（至少 1 个月以上）的用药量，避免了频繁奔波就医开药的麻烦，

按照该产品在售品种最低价格 60 元计算，患者每次就诊按照 1 个月

用量购药，则平均每位患者每次开药金额均远远高于该记者统计的

“门诊病人每人每次 200 元药费”。 



因此，该报道根据患者每日购药数据所推测的日门诊量是不准确

的，报道中所提及的门诊量与实际销售金额不符的情况也是不存在的。 

 

（三）传闻（3）情况不属实。 

本公司自 2008 年以来，按国家相关法规要求，多次接受国家、

省、市药监部门“肽类激素类产品”的相关检查，经检查确认：公司

的销售渠道及合作客户全部符合《反兴奋剂条例》相关规定。 

本公司该处方类药品属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的蛋白

同化制剂类，公司在选择销售对象时，是严格依照国务院颁布的《反

兴奋剂条例》的有关规定来执行的。该条例第二章第十四条明确规定：

“蛋白同化制剂、肽类激素的生产企业只能向医疗机构、符合《反兴

奋剂条例》第九条规定的药品批发企业和其他同类生产企业供应蛋白

同化制剂、肽类激素”。 

公司选择合作的医疗机构均符合《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三

章：“医疗机构购进、储存药品的监督管理”相关规定。 

与公司合作的医疗机构均按国家有关规定保存了完整的患者档

案及处方资料，确保药品流向清晰,不存在违规销售国家管制药品的

情况。 

另外，报道中涉及美国罗德岛联邦地区法院就金赛药业涉嫌违法

销售管制药品问题调查的部分细节与事实有违。 

该事件情况如下： 

金赛药业已与美国联邦政府达成的和解协议，其主要内容有： 

——金赛药业同意在和解协议生效当日支付特别税款及罚金共

计 1.12 万美金。同时，金赛药业同意以支票方式支付 450 万美金给

美国联邦执法官署。 

——金赛药业同意确定 5 年的监测期限，并以不可撤回的方式捐

款 300 万美金用于建立“公平竞争基金”，该笔费用将以每年 100 万

美金的方式支付，直至付清 300 万美金，且第一笔费用的支付将不晚

于协议生效日起一年。美国政府和金赛药业同意该基金将被用于资助

教育或者科研项目。 



本次诉讼事项详情请见本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28 日披露的《重大

诉讼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0-34）。 

 

三、风险提示 

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，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及巨潮资

讯网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

体刊登的公告为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长春高新技术产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3 年 8 月 21 日 


